贵州城市职业学院钉钉软件使用规范及考核实施细则
 为提高全院智能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全体教职工的工作效率和管理能力，落实学院启用钉钉软件的要求，对启用“工作日志”和“考勤管理”两项功能，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考勤管理
（一）、规范及要求
1、各部门领导、专（兼职）教职工必须严格遵守学院的考勤管理制度及学院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并认真学习考勤考评细则。

2、各部门领导对本部门的专（兼）职员工负有领导及监督的责任。

3、对虚报、瞒报或请他人代用钉钉软件打卡的员工，一经发现，除按制度扣除当天全部工资、福利费用外，对超过三次情况者，按制度作辞退处理。

4、学校全体教职工都有严格遵守《贵州城市职业学院规章制度》关于考勤管理制度的义务，并负有相互监督考勤管理制度及考评细则执行的权利和义务，任何教职工如发现单位或个人有违反考勤管理制度及考评细则的，可随时向组织人事处举报（对举报者信息保密），经核查无误，报学院领导批准，举报人可获100-300元奖励。

5、钉钉打卡、迟到、早退、旷工、病假、事假、以及其他一切与学校工作有关的活动。根据《关于钉钉软件使用通知》的规定，除保卫处一线安保人员、后勤处一线技工人员可以不启用钉钉软件打考勤，其余全体教职工均要求使用钉钉软件打考勤（并附本人及考勤范围的图片）。如遇特殊情况（如手机故障）需本人经部门负责人证实到岗情况并签署意见，同时向组织人事处报备后方可采用指纹打卡或签字，如无本部门领导签字和提前报备一律不予认可。

6、原申请特批免打卡的部门及员工，至《关于钉钉软件使用规范及管理的通知》出文之日起一律取消，如因工作需要需特批免打卡的，需重新申请并办理相关手续。

7、全体教职工出勤记录由组织人事处具体负责，每周汇总统计公示；每月考勤考评得分结果，次月10日之前汇总公示，接受全体教职工的监督。

8、学校要求全体教职工工作期间每日按时到岗，工作时间内没课的老师，要求在指定的办公室办公，教务处提供科任教师的课表，组织人事处将会同督察处对员工到岗情况进行不定期抽查。

9、各部门每月在本部门需签到、签离，部门考勤表应于次月1日报送组织人事处审查及存档，本部门领导对该项工作负有督促执行的责任，无故拖延不交的部门，将追究领导及部门考勤员的责任。

10、全体教职工考勤考评总分为100分，每月得分低于60分为不合格，取消当期考核资格，每月考核结果将纳入年终绩效考核，并占年度绩效考核个人综合考评15%。

    11、学校培训和教职工大会均采用钉钉签到，会议或培训结束均要求钉钉签退（并附本人与会场的图片），公假外出办事需要在办事地点外勤签到。
    12、员工请假通过钉钉“审批”功能办理，程序按学院考勤管理制度执行，今后不再使用纸板请假条。
     （二）考核打分细则
1、迟到、早退一次扣5分。每月迟到、早退三次及三次以上，每次加扣5分并取消当月评优资格。

2、旷工一次半天扣20分，一次1天扣30分，并取消当月考评资格，全年累计旷工三次及三次以上的不得参加本年度考核，忘记打卡或漏打卡又未及时提交按时到岗的情况说明的，按旷工处理。

3、因特殊情况忘记打卡或漏打卡，并已及时提交情况说明证明按时到岗的，一次扣5分，每月累计三次及三次以上每次加扣5分。

4、事假每天扣3分，病假每天扣2分。公假如组织人事处要求提交支撑材料而无故不提交的按事假处理。

5、教职工全年累计事假超过30天取消评优资格；全年累计事假超过3个月的不得参加本年度考核。全年累计病假超过30天取消评优资格；全年累计病假超过3个月的不得参加本年度考核。

6、教职工考勤实行每月一评，学期总评，纳入年度考核。

二、填报日志管理
（一）日志填报规范及要求

    1、保卫处一线安保人员、后勤处一线技工人员可以不启用钉钉软件填报日志，其余全体教职工根据钉钉软件日志模板每天填写工作日报，每周填写工作周报，每月填写工作月报。做到“日结、周清、月总结”。
2、工作日报填写的内容原则上只填写每天完成的工作要点，填写完成后提交给上级主管和相关分管校领导。工作日报填写情况采取各部门主管抽查的方式，周报采取各部门主管点评的方式，月报采取各部门主管审核及指导的方式，组织人事处每月统计全体教职工填报日志情况并公示和纳入年终考核。

3、处级（含副处级）领导要对员工的工作月报进行评价及指导。 

4、院级（含副院级）领导对所主管部门负责人的工作周报可根据情况点评 ，对工作月报进行审核及督导。

5、当天工作日志在当日00:00前完成 ；周报每周日00:00前完成， 月报当月最后一日00:00前完成，超过时间按缺报记录。   
    6、组织人事处每月考核统计一次，次月初公示，公示期一周。公示期间若有疑议，当事人可申请复议，复议由组织人事处负责受理。考核结果一经确认，不能修改，并作为年终绩效考核总评的依据，占年度绩效考核个人综合考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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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志管理考核实施细则

1、教职工工作日志考核总分100分，其中，工作日报25分，工作周报20分，工作月报55分，合计100分。

    2、工作日志实行加分和减分，每月连续无缺报且认真、规范日报加2分，周报加3分，月报加5分（注：每月加分后总分累计不得超过100分）。日志减分是未按时填报日报减1分/次，周报减5分/次，月报减10分/次（每月累计减分后不得有负数）。经核实，因员工工作失职，导致工作未达标的减10分，每月考评后低于60分者，为不合格，并取消当月绩效考核的10%。

3、工作日报的考核内容：今日完成工作（25分），组织人事处根据后台查询记录，有填报得（10分），填报认真、规范得（15分）。认真、规范是指按照（一）日志填报规范及要求填写，且条理清楚，内容真实，主管领导认可。

4、工作周报的考核内容：（1）本周完成工作（10分）；（2）下周工作计划（10分）。有填报得（5分），填报规范（5分）。

5、工作月报的考核内容：（1）本月工作完成总结-完成工作 ，有填报得（5分），填报规范（10分）；（2）本月完成工作总结--存在问题，有填报得（5分），填报认真、规范得（10分）；（3）本月工作总结--改进措施，有填报（5分），填报认真、规范得（10分）；（4）下月工作计划，有填报（10分），填报认真、规范得（10分）

执行时间

本方案按发文之日起执行。

日志管理联系人：丁廷艳          联系电话：15180809600

技术联系人：    杨庆虎          联系电话：15885016705

考勤管理联系人：谌婷婷（新校区）联系电话：13078518699

                刘忠（老校区）  联系电话：15508508019

                        填报工作日志考核实施细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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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城市职业学院

                                                         2016年10月21日

